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41号）精神，结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加强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5〕55号）工作部署，为进一步深化我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工作，促进全县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主管单位：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单位：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开展时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项目运行的重要意义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经费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正常开展开评标工作、办公及管理正常运转的资金保障。它对平台运营所产生的办公业务费，设备设施的耗损维修维护和更新、专家评审费及相关业务费用支出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经费项目是常年常规性运转项目，一般以一年为一个核算年度。年初，县级财政下达预算批复资金，由单位适时作出列支计划；年中，按实际发生的平台业务费用据实列支；年末，作出项目资金决算汇总分析，计划来年列支方向，并向财政上报项目计划。
五、项目实施内容
1．优化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严格执行公共资源交易的各项规定，持续简化交易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提高交易效率。严格落实保证金减免政策，降低交易成本，按规定减免投标保证金或推广保函（保险）替代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及时清退投标保证金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打造公平、公正、透明、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
2．整合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功能，积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的信息化建设工作，提高交易活动的便捷性和透明度。探索新技术手段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应用，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交易活动的效率和安全性，推进平台智能化、标准化、规范化。力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电子化率达100.00%；实现服务对象满意率达90.00%及以上。
3．强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的监管体系，包括行政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交易行为，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预算批复金额为玖万元整（¥70,000.00）。资金安排细化如下：
[bookmark: _GoBack]1．会议费4,000.00元。
用途：主要用于参与新平县政府采购及出让中心代理项目的评审专家及公证、跟踪、业务代表等相关人员的延时评审误餐伙食费。
标准：按每人次每餐不高于50.00元，年内预计产生延时评标10场次，每场次参与评审的人员平均为8人，全年预计需要支付项目评审会议费约4,000.00元。
支付依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采〔2017〕10号）附件第2页第八条“评审专家在评审期间的食宿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以节约为原则免费提供，不得发放食宿费。”
2．评审专家评审费24,000.00元。
用途：主要用于支付由新平县政府采购及出让中心代理项目发生的专家评审费。
标准：每人次评审费（含差旅）人均约600.00元，预计年内参与项目评审的专家约40人次，全年累计支出专家评审费24,000.00元。
支付依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采〔2017〕10号）附件第1页第五条评审劳务报酬支付标准：专家评审费，评审时间在半天（或4小时）及以内的，按400.00元/次的基数支付；超过半天（或4小时）的，超出部分按50.00元/半小时的标准支付，不足半小时的按半小时计算。异地评审差旅费，评审专家参加异地评审的，其往返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可参照采购人执行的差旅费管理办法相应标准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凭据报销。
3．平台运转、电子设备维修维护、办公耗材、后勤保障等支出31,500.00元。
主要用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评标业务及日常管理维护发生的笔墨纸张、办公设备耗损维护、配件更新、碳粉及后勤保障等办公业务支出。
其中：
（1）办公业务打印纸4,860.00元（27元/包*180包）；
（2）办公设备耗材维护、后勤保障支出等办公费26,640.00元。
4．培训费10,500.00元。主要用于业务交流学习、能力提升培训等支出。按每年3人，每人3,500.00元预算。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作用，统筹指导和协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工作。
（二）加快制度建设。健全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加强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根据国家、省信息安全标准加快构建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安全防护体系，保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安全和数据安全。
（三）狠抓督促落实。将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工作纳入目标考核管理，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公共服务、行政监管和市场规范等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和第三方评议机制，并向社会公开相关情况。
我单位已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制定《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内控制度》、《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该项目的实施将按照各项制度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经费的管理使用遵循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统一审批流程。资金存放于财政零余额账户，接受财政统一监管并授权支付。资金使用原则为“量入为出、厉行节约、专款专用、不得挪用”。项目开支内容集体决议，由局班子共同进行内控，10,000.00元及以上开支内容报请县纪检组进行“三重一大”决议。
八、项目实施成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署，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持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加快推进交易目录清单内平台交易全覆盖，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创新完善交易监管体制机制，着力提升交易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造公平便捷交易服务营商环境，助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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